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司法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f.sz.gov.cn/hdjlpt/yjzj/answer/32462)

附錄

深圳市司法局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等 13 项规章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

为推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全面有效实施，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公正

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按照中央省市统一部署，深圳市司

法局组织各区各部门开展了涉及行政复议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经清理，现拟集中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等 13 项市政府规章中涉及行政复议内容、与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不一致的部分条文，并形成了《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办法 >等 13 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为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开立法要求，充

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现将《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等 13 项规章的决定（征

求意见稿）》及其说明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在 2023 年 12 月 

20 日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一）通过深圳市司法局门户网站（ http://sf.sz.gov.cn） “互动交流 -民意征集 -征集主题 ”

栏目在线提交意见。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 72 号天平大厦 910 室（邮政编码： 

51800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 “立法征求意见 ”字样。

（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至： zhangjq@sf.sz.gov.cn。

附件： 1. 关于修改《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等 13 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2. 关于《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等 13 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

稿）》的说明

深圳市司法局 

202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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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修改《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等 13 项规章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经对本市现行有效规章进行清

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决定对下列规章予以修改：

一、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2022 年 5 月 29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43 号公布）

将第四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认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在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认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在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二、深圳市计划用水办法 (2007 年 5 月 8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66 号公布， 2017 年 2

月 8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93 号第一次修正， 2020 年 3 月 7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26 号第

二次修正）

将第四十二条“单位用户对计划用水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单位用户对计划用水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

三、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 2018 年 3 月 16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06

号公布）

删除第十七条第三款和第十八条第三款中的“并按照规定将有关记录纳入个人信用征

信系统”。

四、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 (2010 年 3 月 19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16 号公布 )

将第五十条“行政机关不依法提供行政服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投诉、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行政机关不依法提供行政服务，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有权投诉、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五、深圳市海上构筑物登记暂行办法 (2009 年 11 月 19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13 号公

布 )

将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对登记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

修改为“当事人对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六、深圳市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 (2009 年 6 月 30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04 号公布 )

将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

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七、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督察办法 (2009 年 3 月 17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01 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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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将第九条第四项“（四）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

施、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修改为“（四）行政机关实施的

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适当；”。

八、深圳市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管理规定 (2006 年 4 月 4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9 号

公布 )

将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九、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管理办法（ 2006 年 3 月 27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8 号公布）

将第七十二条“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深圳市盐业管理处罚规定 (2000 年 10 月 6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93 号公布， 2005

年 10 月 14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4 号修改 )

将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市盐业管理机构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有

关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修改为“当事人

对市盐业管理机构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有关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一、深圳市征用土地实施办法（ 2002 年 8 月 21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21 号公布）

将第十九条“被征用土地单位对补偿安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修改为“被征用土地单位对补偿安置

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 1999 年 10 月 20 日深圳市人

民政府令第 88 号公布）

将第八十二条“以上处罚可以单处或并处。当事人对住宅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

服的，可依法向市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修改为“以上处罚可以单处或并处。当事人对住宅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三、深圳市渔业港区管理规定 (1993 年 10 月 21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6 号公布 )

将第二十四条“对渔监的处罚决定不服者，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市农

业局申请复议。申请复议期间，原处罚决定继续执行。”修改为“对渔监的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本决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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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等 13 项规章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推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全面有效实施，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公正

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按照中央省市统一部署，深圳市司

法局组织各区各部门开展了涉及行政复议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经清理，现拟集中修改 

13 项市政府规章中涉及行政复议内容、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不一致的部

分条文，具体说明如下：

一、关于《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2022 年 5 月 29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43 号

公布）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

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认

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认

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

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关于《深圳市计划用水办法》 (2007 年 5 月 8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66 号公布， 2017

年 2 月 8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93 号第一次修正， 2020 年 3 月 7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26

号第二次修正）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

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计划用水办法》第四十二条“单位用户对计划用水具体行政

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单位用户对计划用水行政

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三、关于《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 2018 年 3 月 16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 306 号公布）的修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2020〕 49 号）、《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的规定，《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

放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涉及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已不适应新的要求，建议删除第十

七条第三款和第十八条第三款中的“并按照规定将有关记录纳入个人信用征信系统”的内容。

四、关于《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 (2010 年 3 月 19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16 号公

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将认为行政机关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纳入行政复议前置范围，为与上位法衔

接，建议将《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第五十条“行政机关不依法提供行政服务，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投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行政机关不依法

提供行政服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投诉、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

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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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深圳市海上构筑物登记暂行办法》 (2009 年 11 月 19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13

号公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

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海上构筑物登记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对登记机关

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

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六、关于《深圳市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 (2009 年 6 月 30 日深圳市人民政

府令第 204 号公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将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纳入行政复议前置范围，为与上位法衔接，建议将《深圳市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七、关于《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督察办法》 (2009 年 3 月 17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01 号公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

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督察办法》第九条第四项“（四）行政机

关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具体行政行

为是否合法、适当；”修改为“（四）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措施、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

八、关于《深圳市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管理规定》 (2006 年 4 月 4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9 号公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

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行政

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

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九、关于《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管理办法》（ 2006 年 3 月 27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8 号

公布）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

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管理办法》第七十二条“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

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关于《深圳市盐业管理处罚规定》 (2000 年 10 月 6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93 号公布， 

2005 年 10 月 14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4 号修改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将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纳入行政复议前置范围，为与上位法衔接，建议将《深圳市盐业管理处罚规定》第二十七条“当

事人对市盐业管理机构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有关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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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修改为“当事人对市盐业管理机构或其他行

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有关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十一、关于《深圳市征用土地实施办法》（ 2002 年 8 月 21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21 号

公布）的修改

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

规定，为规范表述，建议将《深圳市征用土地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被征用土地单位对补偿安

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诉。”修改为“被征用土地单位对补偿安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

十二、关于《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 1999 年 10 月 20 日深圳

市人民政府令第 88 号公布）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对行政复议前置的范围进行了明确，

《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第八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不在行政复议前置

的范围，为与上位法衔接，并按照上位法规范表述，建议将《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

度改革若干规定》第八十二条“以上处罚可以单处或并处。当事人对住宅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市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人

民法院起诉。”修改为“以上处罚可以单处或并处。当事人对住宅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

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三、关于《深圳市渔业港区管理规定》 (1993 年 10 月 21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6 号公

布 )的修改

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的范围、管辖体制、程序等规

定，为与上位法衔接，建议将《深圳市渔业港区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渔监的处罚决定不

服者，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市农业局申请复议。申请复议期间，原处罚决定

继续执行。”修改为“对渔监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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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深圳市司法局关于公开征求《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等 13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
	为推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全面有效实施，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按照中央省市统一部署，深圳市司法局组织各区各部门开展了涉及行政复议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经清理，现拟集中修改《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等 13项市政府规章中涉及行政复议内容、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不一致的部分条文，并形成了《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等 13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为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开立法要求，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现将《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等 13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在 2023年 12月 20日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一）通过深圳市司法局门户网站（ 互动交流 -民意征集 -征集主题 ”栏目在线提交意见。
	http://sf.sz.gov.cn） “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 72号天平大厦 910室（邮政编码： 51800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 “立法征求意见 ”字样。
	（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至： zhangjq@sf.sz.gov.cn。
	附件： 1.关于修改《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等 13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2.关于《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等 13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深圳市司法局 2023年 11月 20日
	深圳市司法局 2023年 11月 20日
	附件 1

	关于修改《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等 13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经对本市现行有效规章进行清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决定对下列规章予以修改：
	一、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2022年 5月 2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43号公布）
	将第四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认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认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深圳市计划用水办法 (2007年 5月 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66号公布， 2017年 2月 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93号第一次修正， 2020年 3月 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26号第二次修正）
	将第四十二条“单位用户对计划用水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单位用户对计划用水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三、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 2018年 3月 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06号公布）删除第十七条第三款和第十八条第三款中的“并按照规定将有关记录纳入个人信用征信系统”。
	四、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 (2010年 3月 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16号公布 )
	将第五十条“行政机关不依法提供行政服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投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行政机关不依法提供行政服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投诉、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五、深圳市海上构筑物登记暂行办法 (2009年 11月 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13号公布 )
	将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对登记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修改为“当事人对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六、深圳市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 (2009年 6月 30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04号公布 )
	将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七、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督察办法 (2009年 3月 1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01号公
	七、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督察办法 (2009年 3月 1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01号公
	布 )

	将第九条第四项“（四）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修改为“（四）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
	八、深圳市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管理规定 (2006年 4月 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9号公布 )
	将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九、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管理办法（ 2006年 3月 2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8号公布）
	将第七十二条“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深圳市盐业管理处罚规定 (2000年 10月 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93号公布， 2005年 10月 1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4号修改 )
	将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市盐业管理机构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有关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修改为“当事人对市盐业管理机构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有关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一、深圳市征用土地实施办法（ 2002年 8月 2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21号公布）
	将第十九条“被征用土地单位对补偿安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修改为“被征用土地单位对补偿安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 1999年 10月 20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88号公布）
	将第八十二条“以上处罚可以单处或并处。当事人对住宅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市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修改为“以上处罚可以单处或并处。当事人对住宅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三、深圳市渔业港区管理规定 (1993年 10月 2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6号公布 )
	将第二十四条“对渔监的处罚决定不服者，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市农业局申请复议。申请复议期间，原处罚决定继续执行。”修改为“对渔监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本决定自年月日起施行。
	本决定自年月日起施行。
	附件 2

	关于《关于修改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等 13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推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全面有效实施，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按照中央省市统一部署，深圳市司法局组织各区各部门开展了涉及行政复议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经清理，现拟集中修改 13项市政府规章中涉及行政复议内容、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不一致的部分条文，具体说明如下：
	一、关于《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2022年 5月 2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43号公布）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认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认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关于《深圳市计划用水办法》 (2007年 5月 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66号公布， 2017年 2月 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93号第一次修正， 2020年 3月 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26号第二次修正）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计划用水办法》第四十二条“单位用户对计划用水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单位用户对计划用水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三、关于《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 2018年 3月 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06号公布）的修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20〕 49号）、《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的规定，《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涉及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已不适应新的要求，建议删除第十七条第三款和第十八条第三款中的“并按照规定将有关记录纳入个人信用征信系统”的内容。
	四、关于《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 (2010年 3月 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16号公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将认为行政机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纳入行政复议前置范围，为与上位法衔接，建议将《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第五十条“行政机关不依法提供行政服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投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行政机关不依法提供行政服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投诉、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五、关于《深圳市海上构筑物登记暂行办法》 (2009年 11月 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13号公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海上构筑物登记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对登记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六、关于《深圳市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 (2009年 6月 30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04号公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将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纳入行政复议前置范围，为与上位法衔接，建议将《深圳市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七、关于《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督察办法》 (2009年 3月 1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01号公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督察办法》第九条第四项“（四）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修改为“（四）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
	八、关于《深圳市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管理规定》 (2006年 4月 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9号公布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九、关于《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管理办法》（ 2006年 3月 2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8号公布）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为规范表述，建议相应将《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管理办法》第七十二条“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关于《深圳市盐业管理处罚规定》 (2000年 10月 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93号公布， 2005年 10月 1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44号修改 )的修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将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纳入行政复议前置范围，为与上位法衔接，建议将《深圳市盐业管理处罚规定》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市盐业管理机构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有关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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